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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肉类协会猪业分会信息周报 
                              

 （2023 年 第 44 周） 

                                 中国肉类协会猪业分会秘书处 

 

信息检索    

 

一、 行业数据及信息： 

1、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2、2023 年第 44 周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监测周报 

3、11月第 1 周畜产品和饲料集贸市场价格情况 

4、2023 年第 44 周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 

5、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周价格行情监测报告 

6、2023 年 11 月中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CASDE-No.89） 

7、2023 年第 44 周生猪及猪肉价格同比环比双降 

8、一周国际动物疫情动态-435 期  

 

二、肉类行业法规政策新闻： 

政策法规 

行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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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行业数据监测 

 
1）11 月 3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上升 0.03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1 月 3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5.30，比昨

天上升 0.03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4.61，比昨天上升 0.05 个

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0.81 元/公斤，

比昨天上升 1.3%；牛肉 71.34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1%；羊肉 63.34 元/公

斤，比昨天上升 0.3%；鸡蛋 10.09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2%；白条鸡 17.87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3%。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45 元/公斤，

比昨天下降 1.5%；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65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8%。鲫鱼 18.54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0%；鲤鱼 13.94 元/公斤，比昨天下

降 0.6%；白鲢鱼 9.21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0%；大带鱼 37.83 元/公斤，比

昨天下降 1.6%。 

今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 46 个品种中，与昨天相比价格

升幅前五名的是鸭梨、富士苹果、巨峰葡萄、猪肉和豆角，幅度分别为 3.5%、

1.5%、1.4%、1.3%和 1.3%；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南瓜、大葱、生菜、平菇和

胡萝卜，幅度分别为 5.0%、4.7%、4.4%、4.1%和 3.7%。 

 

 

2）11 月 6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上周五下降 0.12 个

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1 月 6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5.18，比上

周五下降 0.12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4.49，比上周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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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个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0.44 元

/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1.8%；牛肉 72.01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0.9%；羊肉

62.97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0.6%；鸡蛋 10.06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0.3%；

白条鸡 17.52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2.0%。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44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0.2%；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80 元/

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2.3%。鲫鱼 18.74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1.1%；鲤鱼 13.89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0.4%；白鲢鱼 9.15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0.7%；大

带鱼 38.64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2.1%。 

今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 46 个品种中，与上周五相比价

格升幅前五名的是西瓜、菠萝、黄瓜、茄子和大带鱼，幅度分别为 8.7%、7.0%、

4.8%、2.4%和 2.1%；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白萝卜、青椒、生姜、白条鸡和大黄

花鱼，幅度分别为 2.8%、2.6%、2.2%、2.0%和 1.9%。 

 

 

3）11 月 7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08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1 月 7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5.10，比昨

天下降 0.08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4.42，比昨天下降 0.07 个

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0.49 元/公斤，

比昨天上升 0.2%；牛肉 71.94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1%；羊肉 63.45 元/公

斤，比昨天上升 0.8%；鸡蛋 10.14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8%；白条鸡 17.80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6%。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50 元/公斤，

比昨天上升 1.4%；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75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7%。鲫鱼 18.63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6%；鲤鱼 14.08 元/公斤，比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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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1.4%；白鲢鱼 9.28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4%；大带鱼 38.38 元/公斤，比

昨天下降 0.7%。 

今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 46 个品种中，与昨天相比价格

升幅前五名的是西葫芦、油菜、胡萝卜、黄瓜和南瓜，幅度分别为 5.3%、5.2%、

4.3%、3.9%和 3.8%；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菠萝、大带鱼、鸭梨、富士苹果和巨

峰葡萄，幅度分别为 4.2%、0.7%、0.7%、0.7%和 0.7%。 

 

 

 

4）11 月 8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上升 0.17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1 月 8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5.27，比昨

天上升 0.17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4.62，比昨天上升 0.20 个

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0.41 元/公斤，

比昨天下降 0.4%；牛肉 71.63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4%；羊肉 62.87 元/公

斤，比昨天下降 0.9%；鸡蛋 10.15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1%；白条鸡 17.99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1%。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54 元/公斤，

比昨天上升 0.9%；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79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6%。鲫鱼 18.64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1%；鲤鱼 14.15 元/公斤，比昨天上

升 0.5%；白鲢鱼 9.44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7%；大带鱼 39.23 元/公斤，比

昨天上升 2.2%。 

今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 46 个品种中，与昨天相比价格

升幅前五名的是洋白菜、大白菜、黄瓜、平菇和白萝卜，幅度分别为 7.1%、3.4%、

3.3%、2.8%和 2.8%；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青椒、大黄花鱼、胡萝卜、富士苹果

和莴笋，幅度分别为 3.4%、2.0%、1.8%、1.4%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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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月 9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06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1 月 9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5.21，比昨

天下降 0.06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4.57，比昨天下降 0.05 个

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0.57 元/公斤，

比昨天上升 0.8%；牛肉 71.39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3%；羊肉 63.08 元/公

斤，比昨天上升 0.3%；鸡蛋 10.16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1%；白条鸡 17.86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7%。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4.46 元/公斤，

比昨天下降 1.8%；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65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2.1%。鲫鱼 18.62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1%；鲤鱼 13.98 元/公斤，比昨天下

降 1.2%；白鲢鱼 9.24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2.1%；大带鱼 37.77 元/公斤，比

昨天下降 3.7%。 

今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 46 个品种中，与昨天相比价格

升幅前五名的是莴笋、青椒、黄瓜、猪肉和冬瓜，幅度分别为 1.7%、1.2%、1.1%、

0.8%和 0.6%；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芹菜、大白菜、菠菜、洋白菜和巨峰葡萄，

幅度分别为 6.6%、5.8%、5.2%、4.8%和 4.0%。 

 

数据来源 :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9 / 79 
 

 

2023 年第 44 周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监测周报 

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和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监测，2023 年第

44 周（即 2023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3 日，以下简称本周），16 省（直辖

市）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总指数的周平均值为每公斤 18.76 元，环比下跌

1.7%，同比下跌 45.0%，较上周收窄 1.2 个百分点。  

本周国内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以下简称“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下

跌，周内先跌后涨。周初散养户和规模养殖场积极出栏，而终端需求仍显不

足，白条猪肉价格延续上周末的下跌趋势。随着适重猪源减少，散养户和规模

养殖场惜售意向增强，供应收紧支撑生猪及猪肉价格止跌反弹。周末期，一些

猪肉贸易商和食品厂不愿意采购高价产品，白条猪肉销售速度减慢，猪肉价格

再度下跌。总体看，猪肉周均价小幅低于上周。  

 

图 1 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总指数运行走势图 

表 1 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总指数变化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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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公斤，公斤 

   10 月 30日 10月 31 日 11 月 1日 11月 2日 11月 3日 宰后均重 

 16省 18.19 18.29 18.79 19.45 19.06 91.17 

 

一、东北地区猪肉价格环比微涨、同比跌幅收窄  

  本周，东北地区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19.02 元，环比上涨 0.6%，同比下

跌 42.6%，较上周收窄 0.9 个百分点。  

  本周东北地区猪肉价格环比微涨，周内先涨后跌。周前期，本地区养殖户

和规模养殖场因适重猪源有限，惜售情绪渐浓而减少出栏量，供应收紧支撑生

猪及猪肉价格上涨。周后期华中低价白条猪肉调入东北市场，本地区下游需求

减弱，白条猪肉销售速度减慢，导致猪肉价格冲高回落。  

 

图 2 东北地区猪肉价格运行走势图 

表 2 东北地区猪肉价格变化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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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公斤，公斤 

   10 月 30日  10 月 31 日  11 月 1 日  11 月 2 日  11 月 3 日  宰后均重 

 黑龙江 18.47 19.27 19.87 19.87 19.37 91.20 

 吉林 18.30 19.10 19.70 19.70 18.65 92.80 

 辽宁 18.40 18.40 19.05 19.10 18.45 88.90 

 

二、华北地区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下跌、同比跌幅收窄  

本周，华北地区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18.43 元，环比下跌 2.0%，同比下跌

45.9%，较上周收窄 0.1 个百分点。  

本周华北地区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下跌。因上周末规模养殖场积极出栏，致使

本周初生猪及猪肉价格下跌。本周前期，散养户和规模养殖场对后市看涨预期增

加，加之部分标准体重生猪（110-130 公斤）回圈二次增重现象增多，供应减少

支撑猪肉价格上涨。周后期，因散养户和规模养殖场出栏积极性提升，生猪及猪

肉供应量增多，叠加猪肉需求偏弱，批发市场销售速度缓慢，猪肉价格再次下跌。

总体看，华北地区猪肉周均价小幅低于上周。  

 

图 3 华北地区猪肉价格运行走势图 

表 3 华北地区猪肉价格变化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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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公斤，公斤 

  10 月 30 日 10 月 31 日 11 月 1日 11月 2日 11月 3日 宰后均重 

北京  17.80  18.00  18.33  18.70 18.30 87.67 

天津  18.13  18.43  18.93  18.93 18.43 87.38 

河北  17.93  18.13  18.68  18.73 18.73 90.47 

 

三、华中地区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下跌、同比跌幅收窄  

本周，华中地区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18.12 元，环比下跌 1.9%，同比下跌

46.9%，较上周收窄 0.7 个百分点。  

本周华中地区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下跌。周初因规模养殖场积极出栏，生猪及

猪肉价格下跌。周前中期，散养户和规模养殖场出栏量减少，生猪及猪肉供应减

少，加之部分猪肉贸易商备货意向增强，猪肉市场需求增加，带动猪肉价格上涨。

周后期，规模养殖场对后市预期降低而积极出栏，生猪供应增加，而猪肉需求疲

软，屠宰企业销售速度缓慢，猪肉价格下跌。总体看，华中地区猪肉周均价小幅

低于上周。  

 

图 4 华中地区猪肉价格运行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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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华中地区猪肉价格变化情况表 

单位：元/公斤，公斤 

   10 月 30 日  10 月 31 日  11 月 1 日  11 月 2 日  11 月 3 日 宰后均重 

 河南 16.85 17.35 18.10 18.42 18.15  84.16 

 湖北 17.90 17.97 18.90 18.93 18.67  88.33 

 湖南 18.90 18.90 19.33 19.53 19.90  100.70 

四、华东地区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下跌、同比跌幅扩大  

本周，华东地区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18.23 元，环比下跌 2.0%，同比下跌

45.9%，较上周扩大 1.8 个百分点。  

本周华东地区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下跌，周内先跌后涨。周初部分养殖户为避

险，提前出售 100-120 公斤体重猪源，生猪供应较为充足，加之批发市场上猪

肉到货量增加，带动猪肉价格跌至低位。随着散养户出栏积极性明显下滑，生猪

供应减少，支撑生猪和猪肉价格止跌回升，但涨幅小于周初跌幅。总体看，华东

地区猪肉周均价小幅低于上周。  

 

图 5 华东地区猪肉价格运行走势图 

表 5 华东地区猪肉价格变化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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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公斤，公斤 

   10 月 30 日 10月 31 日 11 月 1日 11月 2日  11 月 3 日 宰后均重 

山东 17.37 17.40 17.84 19.24 18.46 86.17 

江苏 17.83 17.83 18.50 19.80 18.93 88.23 

安徽 17.48 17.53 17.80 18.83 18.13 86.04 

浙江 19.00 19.00 19.80 20.05 19.55 93.50 

福建 20.20 20.20 20.40 20.90 21.20 103.70 

    五、四川猪肉价格环比微跌，广东环比下跌；四川、广东同比均跌幅扩大  

本周，四川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19.99 元，环比下跌 0.8%，同比下跌 42.0%，

较上周扩大 1.2 个百分点。周前期，散养户出栏积极性较强，生猪供应充裕，带

动猪肉价格下跌。随着散养户出栏积极性转弱，猪源供应逐渐减少，加之批发市

场上猪肉到货量略有减少，支撑猪肉价格有所反弹，但因下游消费需求疲软，白

条猪肉销售速度较慢，猪肉价格回升幅度较小。总体看，四川猪肉周均价环比微

跌。  

本周，广东猪肉周均价为每公斤 20.70 元，环比下跌 2.9%，同比下跌 40.7%，

较上周扩大 1.8 个百分点。周初，本地区散养户出栏积极性提升而终端需求仍显

疲软，导致生猪及猪肉价格下跌。周后期，受周边市场上涨行情影响，省内养殖

企业惜售情绪升温，生猪出栏量减少，致使供应收紧支撑生猪及猪肉价格上涨，

但幅度有限。总体看，广东地区猪肉周均价环比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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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四川、广东猪肉价格运行走势图 

表 6 四川、广东猪肉价格变化情况表 

单位：元/公斤，公斤 

   10 月 30 日  10 月 31 日  11 月 1 日  11 月 2 日  11 月 3 日 宰后均重 

四川  19.48  19.33  19.73  20.65  20.78 96.20  

广东  20.67  20.60  20.60  20.93  21.00 102.77  

 

来源: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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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第 1 周畜产品和饲料集贸市场价格情况 

  据对全国 500 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11 月份第 1 周（采集日为

11 月 1 日）生猪产品、家禽产品、牛羊肉、饲料产品价格环比下跌，生鲜乳价

格持平。  

  生猪产品价格。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24.8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3.2%，

同比下跌 47.0%。浙江、上海 2 个省份仔猪价格上涨，湖南、河南、山东、广

西、广东等 27 个省份仔猪价格下跌。华北地区价格较高，为 26.58 元/公斤；

华中地区价格较低，为 22.78 元/公斤。全国生猪平均价格 15.12 元/公斤，比

前一周下跌 3.0%，同比下跌 43.7%。全国 30 个监测省份生猪价格全部下跌。

西南地区生猪价格较高，为 15.75 元/公斤；华北地区价格较低，为 14.66 元/

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 25.1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8%，同比下跌

39.5%。青海猪肉价格上涨，河南、山东、江苏、湖北、山西等 29 个省份猪肉

价格下跌。华南地区价格较高，为 28.40 元/公斤；东北地区价格较低，为

23.09 元/公斤。  

  家禽产品价格。全国鸡蛋平均价格 11.5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9%，

同比下跌 15.0%。河北、辽宁等 10 个主产省份鸡蛋价格 10.17 元/公斤，比前

一周下跌 1.1%，同比下跌 21.6%。全国鸡肉平均价格 23.93 元/公斤，比前一

周下跌 0.4%，同比下跌 7.2%。商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3.71 元/只，比前一周

下跌 0.5%，同比下跌 6.8%。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 3.25 元/只，比前一周下

跌 1.5%，同比下跌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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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羊肉价格。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82.29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2%，同

比下跌 7.1%。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肉价格 71.50 元/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77.31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下跌 7.2%。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主产省份羊肉价

格 69.42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 10 个主产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 3.72 元/公

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下跌 10.4%。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92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0%，同比下跌

3.9%。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价格为 2.67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1%；主销

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3.0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0%。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4.5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1%，同比下跌 17.3%。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

格 3.86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5%，同比下跌 5.2%。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

格 3.9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下跌 2.5%。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

格 3.67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5%，同比下跌 3.2%。 

2023年 11月第 1周（总第 44周）畜产品、饲料集市价格  

 单位：元／公斤、元／只  

项目  本周  上年同期  前一周  同比%  环比%  

仔猪  24.80  46.78  25.63  -47.0  -3.2  

生猪  15.12  26.87  15.58  -43.7  -3.0  

猪肉  25.15  41.60  25.60  -39.5  -1.8  

鸡蛋  11.54  13.57  11.64  -15.0  -0.9  

主产省份鸡蛋  10.17  12.98  10.28  -21.6  -1.1  

鸡肉  23.93  25.80  24.02  -7.2  -0.4  

商品代蛋雏鸡  3.71  3.98  3.73  -6.8  -0.5  

商品代肉雏鸡  3.25  3.75  3.30  -13.3  -1.5  

牛肉  82.29  88.61  82.44  -7.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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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  77.31  83.33  77.52  -7.2  -0.3  

主产省份生鲜乳  3.72  4.15  3.72  -10.4  0.0  

玉米  2.92  3.04  2.95  -3.9  -1.0  

豆粕  4.54  5.49  4.59  -17.3  -1.1  

育肥猪配合饲料  3.86  4.07  3.88  -5.2  -0.5  

肉鸡配合饲料  3.98  4.08  3.99  -2.5  -0.3  

蛋鸡配合饲料  3.67  3.79  3.69  -3.2  -0.5  

蛋鸡主产省份统计范围：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

东、河南、陕西。  

生鲜乳主产省份统计范围：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

南、陕西、宁夏、新疆。  

 来源: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2023 年第 44 周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 

  一、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情况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3 年第 44 周（2023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5

日，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5.49（以 2015 年为 100），

比前一周降 1.48 个点，同比低 11.74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4.82（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降 1.75 个点，同比低

14.13 个点。  

  1. 猪肉、鸡蛋价格继续下跌，羊肉价格略有上涨。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

公斤 20.62 元，环比跌 1.9%，为连续 9 周下跌，累计下跌 9.1%，同比低

41.5%；牛肉每公斤 71.62 元，环比持平，同比低 7.9%；羊肉每公斤 63.16

元，环比涨 0.6%，同比低 6.3%；白条鸡每公斤 17.81 元，环比跌 1.1%，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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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低 7.6%。鸡蛋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 10.21 元，环比跌 1.4%，为连续 6 周

小幅下跌，同比低 18.7%。  

  2.多数水产品价格小幅下跌。鲫鱼、大黄花鱼、白鲢鱼、鲤鱼、大带鱼和

草鱼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18.65 元、44.11 元、9.20 元、13.95 元、38.51 元

和 15.56 元，环比分别跌 2.3%、1.9%、1.7%、1.3%、0.7%和 0.4%，花鲢鱼

每公斤为 16.93 元，环比涨 0.2%。  

  3.蔬菜均价小幅下跌。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4.51 元，环比

跌 4.0%，同比持平。分品种看，26 种蔬菜价格下跌，1 种持平，1 种上涨。

其中，菠菜、大白菜、生菜和油菜价格跌幅较大，环比分别跌 13.6%、

12.5%、10.8%和 10.0%，洋白菜、芹菜、白萝卜、西葫芦、菜花和平菇价格

环比分别跌 9.8%、9.0%、7.7%、7.4%、6.8%和 6.2%，其余品种价格跌幅在

5%以内；葱头价格环比基本持平；冬瓜价格环比涨 1.3%。  

  4.水果均价略有上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6.67 元，环比涨

0.9%，同比高 4.1%。分品种看，西瓜、巨峰葡萄和鸭梨周均价环比分别涨

9.8%、2.8%和 0.5%；香蕉、菠萝和富士苹果周均价环比分别跌 2.6%、1.7%

和 0.3%。  

  二、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  

  1.多数大宗农产品价格环比小幅下跌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豆油、小麦和玉米最近期货合约收盘周均价每吨分

别为 1117 美元、207 美元和 175 美元，环比分别跌 3%、2%和 2%，同比分

别低 32%、35%和 35%；国际棉花指数（SM 级）每磅 95.23 美分（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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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9 美元），环比跌 2%，同比低 1%；马来西亚棕榈油荷兰鹿特丹港到岸周

均价每吨 871 美元，环比跌 1%，同比低 24%。   

  2. 大米和食糖价格环比基本持平  

  泰国 100%B 级和 5%破碎率大米曼谷离岸周均价每吨分别为 599 美元和

585 美元，环比均持平，同比分别高 36%和 37%；国际糖料理事会原糖周均

价每磅 25.96 美分（每吨 572 美元），环比基本持平，同比高 50%。  

  3. 大豆价格环比涨 3%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最近期货合约收盘周均价每吨为 486 美元，环

比涨 3%，同比低 8%。  

来源: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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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周价格行情监测报告 

（2023 年 10 月 27 日—2023 年 11 月 2 日） 

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本周（2023 年

10 月 27 日--2023 年 11 月 02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16.07 点，比

上周下降 1.32 点，比去年同期下降 13.86 个点。 

本周重点监测的畜禽产品猪肉、羊肉、牛肉、鸡蛋和白条鸡与上周相比，

变化幅度在-1.9～0.6%之间（如表 1 所示）。 

表 1 重点监测的畜禽产品价格及变化幅度 

产品种类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单位（元/公斤） （%） 

猪肉 21.17 20.76 35.44 -1.9% -41.4% 

羊肉 62.77 63.15 67.91 0.6% -7.0% 

牛肉 71.44 71.63 77.94 0.3% -8.1% 

鸡蛋 10.43 10.28 12.54 -1.4% -18.0% 

白条鸡 17.93 17.97 19.40 0.2% -7.4% 

本周，重点监测的水产品草鱼、鲫鱼、鲤鱼、白鲢鱼、花鲢鱼、大带鱼和

大黄花鱼与上周相比，变化幅度在-1.6～0.0%之间（如表 2 所示）。 

表 2 重点监测的水产品价格及变化幅度 

产品种类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单位（元/公斤） （%） 

草鱼 15.68 15.58 16.77 -0.6% -7.1% 

鲫鱼 19.14 18.83 19.49 -1.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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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单位（元/公斤） （%） 

鲤鱼 14.16 14.10 14.24 -0.4% -1.0% 

白鲢鱼 9.42 9.34 9.60 -0.8% -2.7% 

花鲢鱼 16.97 16.97 17.66 0.0% -3.9% 

大带鱼 38.84 38.71 38.22 -0.3% 1.3% 

大黄花鱼 45.09 44.59 43.45 -1.1% 2.6% 

全国 286 家产销地批发市场 19 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3.54 元/公斤，比上周

下降 3.8%，同比下降 18.4%。 

监测的 19 种蔬菜价格中，本周蒜苔的价格环比涨幅较大，幅度分别为

0.1%（如表 3 所示）；菠菜、大白菜、油菜、芹菜和洋白菜的价格环比降幅较

大，幅度为 14.8%、10.6%、9.6%、7.3%和 7.3%（如表 4 所示）。 

表 3 环比上升幅度较大的蔬菜 

产品种类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单位（元/公斤） （%） 

蒜苔 8.84 8.85 8.45 0.1% 4.7% 

表 4 环比下降幅度较大的蔬菜 

产品种类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单位（元/公斤） （%） 

菠菜 5.28 4.50 5.92 -14.8% -24.0% 

大白菜 1.41 1.26 1.76 -10.6% -28.4% 

油菜 3.13 2.83 3.22 -9.6% -12.1% 

芹菜 3.43 3.18 4.23 -7.3%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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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单位（元/公斤） （%） 

洋白菜 1.78 1.65 1.97 -7.3% -16.2% 

本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平均价格为 6.64 元/公斤，比上周上升 1.5%，同

比上升 1.7%（如表 5 所示）。 

表 5 重点监测的水果价格及变化幅度 

产品种类 
上周 本周 去年同期 环比 同比 

单位（元/公斤） （%） 

鸭梨 5.57 5.51 5.41 -1.1% 1.8% 

富士苹果 8.67 8.77 8.33 1.2% 5.3% 

巨峰葡萄 9.85 10.24 10.90 4.0% -6.1% 

香蕉 5.69 5.61 5.55 -1.4% 1.1% 

菠萝 6.27 6.35 5.41 1.3% 17.4% 

西瓜 3.20 3.38 3.59 5.6% -5.8% 

注：19 种蔬菜是指大白菜、西红柿、黄瓜、青椒、芹菜、土豆、白萝卜、

茄子、豆角、胡萝卜、菜花、韭菜、蒜苔、大葱、葱头、油菜、菠菜、洋白

菜、莴笋；6 种水果是指富士苹果、巨峰葡萄、香蕉、菠萝、西瓜、鸭梨。 

来源: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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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中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CASDE-No.89） 

  玉米：本月对 2023/24 年度中国玉米供需形势预测与上月保持一致。10

月份以来，秋粮主产区尤其东北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玉米成熟收获，品质总

体较好，但气温偏高不利于潮粮存储，农户售粮意愿较高，玉米价格持续下

行。进入 11 月以来，冷空气势力较前期增强，农户存粮惜售看涨心理逐渐加

重，加之中储粮各地直属库入市收购，玉米价格止跌回升。气象部门预计后期

东北降水偏多，对秋粮运输、存储有一定不利影响，建议农户根据粮食质量、

储存条件和自身经济状况把握售粮时机。  

  大豆：新季大豆收获已基本结束，品质明显好于常年，蛋白质含量较高，

黄淮海产区和南方产区大豆增产，东北中西部主产区受播种初期旱情影响、大

豆实际单产不及预期。本月将 2023/24 年度中国大豆产量预测数下调 57 万吨

至 2089 万吨，但仍比上年增产 60 万吨。国际市场方面，美国大豆收获接近尾

声，出口销售加快。南美新季大豆已开始播种，巴西中部和北部主产区出现干

旱，播种进度偏慢，对大豆产量的影响需进一步跟踪评估。  

  棉花：2023/24 年度棉花采摘进入收尾阶段。据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数

据，截至 11 月 2 日，全国新棉采摘进度 76.8%，同比下降 8.6 个百分点，其

中新疆采摘进度 76.6%，同比下降 9.0 个百分点。本年度全国棉区综合气候适

宜指数为较适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新疆部分产区播种期和生长期不利天气

影响单产。本月预测，2023/24 年度产量调减 10 万吨至 568 万吨，棉花进出

口、消费维持上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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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植物油：2022/23 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 3076 万吨，比上月估计

值上调 19 万吨，主要是因为油菜籽和小宗油籽产品的进口量上调、花生进口

量略下调，带动菜籽油产量上调 5 万吨至 750 万吨、花生油下调 2 万吨至 331

万吨、其他小宗植物油上调 16 万吨。食用植物油进口量 994 万吨，比上月估

计值上调 131 万吨，主要是棕榈仁油、巴巴苏棕榈果油等小宗植物油的进口量

大幅超过预期，同时棕榈油、葵花籽油、菜籽油的进口量也有不同幅度上调。  

  本月预测，2023/24 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 3047 万吨，比上月预测值

上调 22 万吨，主要是因为花生增产幅度超过预期，带动花生油产量上调至

362 万吨。食用植物油进口量和消费量与上月预测值保持不变。油菜播种以

来，大部产区的农田土壤墒情适宜，气象条件对油菜播栽有利。截至 10 月

底，长江流域油菜处于播种出苗至第五真叶期，西南部分地区进入移栽成活

期；大部分地区的油菜发育期接近常年同期或偏早 3—6 天。  

  食糖：本月对 2023/24 年度预测数据不作调整。全国食糖生产陆续展开，

内蒙古、新疆等甜菜糖厂基本开机，云南已有糖厂开榨，生产总体正常，食糖

供应逐渐增加、采购有所恢复，食糖市场运行基本平稳。后期需关注广东等产

区降水偏多对甘蔗单产和糖分积累的影响。  

本月对 2022/23 年度全国糖料种植面积、单产以及食糖进出口量等估计数

据进行了微调。  

 

来源: 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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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44 周生猪及猪肉价格同比环比双降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3 年 10 月 30—11 月 5 日，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

点屠宰企业生猪平均收购价格为 16.09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1.0%，较去年

同期下降 40.8%；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为 21.14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0.8%，较去年同期下降 39.4%。 

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一周国际动物疫情动态-435 期 

非洲猪瘟  

     

  1. 意大利发生 30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1 月 2、8 日，意大利通报利古里亚大区等 2 地发生 30 起野猪非洲

猪瘟疫情，30 头野猪感染死亡。  

  2. 波兰发生 39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1 月 3 日，波兰通报西滨海省等 4 地发生 39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39 头野猪感染死亡。  

  3. 俄罗斯发生 2 起野猪和 2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1 月 3 日，俄罗斯通报马里埃尔共和国等 3 地发生 2 起野猪和 2 起

家猪非洲猪瘟疫情，2 头野猪感染死亡，33 头家猪感染死亡，177 头被扑杀。  

  4. 德国发生 4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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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 日，德国通报布兰登堡州等 2 地发生 4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

情，4 头野猪感染死亡。  

  5. 克罗地亚发生 35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1 月 3 日，克罗地亚通报武科瓦尔-斯里耶姆县等 2 地发生 35 起家

猪非洲猪瘟疫情，87 头家猪感染，28 头死亡。  

  6. 乌克兰发生 5 起家猪和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1 月 6、8 日，乌克兰通报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等 3 地发生 5 起家

猪和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22 头家猪感染，18 头死亡，4 头被扑杀，1 头野

猪感染死亡。  

  7. 瑞典发生 4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1 月 6 日，瑞典通报西曼兰省发生 4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4 头野猪

感染死亡。  

  8. 罗马尼亚发生 7 起野猪和 6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1 月 6 日，罗马尼亚通报阿尔巴县等 7 地发生 7 起野猪和 6 起家猪

非洲猪瘟疫情，7 头野猪感染死亡，79 头家猪感染，10 头死亡，69 头被扑

杀。  

  9. 拉脱维亚发生 23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1 月 7 日，拉脱维亚通报兹米加尔市等 3 地发生 23 起野猪非洲猪瘟

疫情，24 头野猪感染死亡。  

  10. 匈牙利发生 7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1 月 7 日，匈牙利通报豪比州等 4 地发生 7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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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野猪感染死亡。  

     

    

禽流感  

     

  1. 罗马尼亚发生 1 起家禽和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  

  11 月 2、6 日，罗马尼亚通报特列奥尔曼县等 3 地发生 1 起家禽和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44 只家禽感染，2 只死亡，42 只被

扑杀，13 只野禽感染死亡。  

  2. 巴西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1 月 2 日，巴西通报圣保罗州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4 只野禽感染死亡。  

  3. 墨西哥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1 月 2 日，墨西哥通报索诺拉州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1.5 万只蛋鸡感染死亡。  

  4. 法国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1 月 2 日，法国通报布列塔尼大区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2 只野禽感染死亡。  

  5. 美国发生 7 起野禽和 10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1 月 3 日，美国通报阿拉斯加州等 8 地发生 7 起野禽和 10 起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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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16 只散养家禽感染死亡，69 只被扑杀，

6828 只家禽感染死亡，34.8 万只被扑杀。  

  6. 加拿大发生 5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1 月 6 日，加拿大通报阿尔伯塔省等 2 地发生 5 起家禽 H5N1 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 万只家禽感染死亡，9.4 万只被扑杀。  

  7. 丹麦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1 月 7 日，丹麦通报西兰区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900 只家禽感染死亡。  

  8. 日本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1 月 7 日，日本通报宫城县等 2 地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3 只野禽感染死亡。  

  9. 葡萄牙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1 月 8 日，葡萄牙通报埃武拉区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  

  10. 匈牙利发生 1 起家禽和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1 月 8 日，匈牙利通报豪比州发生 1 起家禽和 1 起野禽 H5N1 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多只家禽和 2 只野禽感染死亡。  

  11. 南非发生 7 起家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1 月 8 日，南非通报西开普省等 3 地发生 7 起家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1039 只家禽感染，898 只死亡。  

  12. 意大利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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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8 日，意大利通报威尼托大区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  

  13. 南非发生 10 起家禽 H7N6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1 月 8 日，南非通报西北省等 6 地发生 10 起家禽 H7N6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23.7 万只家禽感染，13.1 万只死亡，42.6 万只被扑杀。  

     

    

其它动物疫病  

     

  1. 法国发生 2 起西尼罗热疫情  

  11 月 2 日，法国通报奥克大区热尔省等 2 地发生 2 起西尼罗热疫

情，2 匹马感染。  

  2. 法国发生 1 起伪狂犬病疫情  

  11 月 2 日，法国通报奥弗涅-罗纳-阿尔卑斯大区上卢瓦尔省发生 1 起

伪狂犬疫情，8 头野猪感染。  

  3. 德国发生 3 起蓝舌病疫情  

  11 月 3、7 日，德国通报下萨克森州等 2 地发生 3 起 3 型蓝舌病疫

情，2 头牛和 1 只绵羊感染，1 只绵羊死亡。  

  4. 利比亚发生 2 起结节性皮肤病疫情  

  11 月 3 日，利比亚通报绿山区发生 2 起结节性皮肤病疫情，5 头牛感

染，1 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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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韩国发生 23 起结节性皮肤病疫情  

  11 月 6 日，韩国通报忠清南道等 7 地发生 23 起结节性皮肤病疫情，

53 头牛感染，1448 头被扑杀。  

  6. 意大利发生 1 起流行性出血病疫情  

  11 月 8 日，意大利通报萨丁大区发生 1 起流行性出血病疫情，1 头野

生欧洲黄鹿感染死亡。  

  7. 法国发生 14 起流行性出血病疫情  

  11 月 8 日，法国通报新阿基坦大区多尔多涅省等 4 地发生 14 起流行

性出血病疫情，14 头牛感染。 

  

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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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行业法规政策新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722 号 

发布时间：2023 年 11 月 06 日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

法》、《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评审细则》等有关规定，

现公告如下。 

经资料审查、现场检查和综合评审，批准北京依

科世福科技有限公司等 15 家单位申请的 26 个试验范

围通过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详见附件 1），有效期

五年。 

批准长春市荣光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撤销农药登记

试验单位证书（详见附件 2）。 

特此公告。 

附件：1.批准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及试验范围 

2.撤销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及试验范围 

                                           农业农村部 

 2023 年 11 月 5 日 

来源：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ZZYGLS/202311/t20231106_64399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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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开征求 

《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公告 

为保障《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顺利贯彻实施，指导各地规范开展

食品经营许可活动，市场监管总局对《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行）》（食药

监食监二〔2015〕228 号）进行了修订，形成了《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征求

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修改意见，并

于 2023 年 12 月 7 日前反馈市场监管总局。 

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一 、 通 过 登 录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官 方 网 站  ( 网 址 : 

https://www.samr.gov.cn/)，在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提出意见。 

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spxs@samr.gov.cn，邮件主题请注明“食品经营

许可审查通则公开征求意见”。 

三、通过信函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9 号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司

（邮政编码：100088），并在信封上注明“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公开征求意

见”字样。 

附件：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征求意见稿） 

 

市场监管总局 

  2023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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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经营许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经营许

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本通则。 

第二条 本通则适用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经营许可

申请的审查。食品摊贩、小餐饮、小食品店等的审查不适用本通

则。 

第三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食品经营主体业态、食品经

营项目，结合风险高低，对食品经营许可申请进行分类审查。 

第四条  食品经营主体业态分为食品销售经营者、餐饮服务

经营者、集中用餐单位食堂。食品经营者从事食品批发销售、中

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的，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或者

学校、托幼机构食堂，应当在主体业态后以括号标注。集中用餐

单位申请集中用餐单位食堂许可的，应在主体业态后以括号标注

自营、承包等。 

第五条  食品经营项目分为食品销售、餐饮服务、食品经

营管理三类。食品销售，包括散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和预包



 

 

 38 / 79 
 

 

装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包括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

售、生食类食品制售、半成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等，其中半

成品制售仅限中央厨房申请。食品经营管理，包括食品销售连

锁管理、餐饮服务连锁管理、餐饮服务管理等。 

  食品经营者从事散装食品销售中的散装熟食销售、冷食类

食品制售中的冷加工糕点制售和冷荤类食品制售应当在经营项

目后以括号标注。 

   

第二章 许可审查通用要求 

 

第六条 食品经营者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及其实施条例的要求，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食品安

全自查等制度及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食品经营企业还应建立基于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动态管理

机制，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

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和考核

制度、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场所及设施设备清洗消毒和维修保养

制度、食品贮存管理制度、废弃物处置制度、不合格食品处置制

度、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等制度以及食品经营过程控制要求。

食品批发经营企业还应建立食品销售记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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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集中用餐单位食堂、食品经

营管理者还应建立原料供货商管理评价制度以及退出机制等。食

品经营连锁企业总部还应建立对中央厨房、配送中心、门店等的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第七条  食品经营企业应按照规定配备与企业规模、食品

类别、风险等级、管理水平、安全状况等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

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

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的岗位职责。 

第八条  食品经营者应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

的食品经营场所。食品经营场所不得设在易受到污染的区域，应

距离粪坑、污水池、暴露垃圾场（站）、旱厕等污染源 25 米以

上。 

第九条  食品经营场所布局、流程应合理，符合食品安全要

求。销售场所的食品经营区域与非食品经营区域分开，生食区域

与熟食区域分开，待加工食品区域与直接入口食品区域分开，经

营水产品的区域应与其他食品经营区域分开。 

第十条  食品经营者应根据经营项目设置相应的经营设备

或设施，以及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

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等设备或设施。 

第十一条  直接接触食品的设备或设施应具有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产品合格证明，工用具、容器和包装材料等应符合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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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准，无毒、无异味，易于清洁。 

第十二条  无实体门店的互联网食品经营者应具有与经营

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固定食品经营场所，贮存场所视同食

品经营场所；不得申请所有食品制售项目以及散装熟食销售。 

贮存场所、人员及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等均应符合本章的通用

要求。 

第十三条  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高校食堂应开展

食品检验并留样。 

（一）自行检验的，应设置相应的检验室，配备与检验项目

相适应的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 

（二）不具备自行检验能力的，应委托有法定资质的检测机

构进行检验，应提交相关委托协议等证明文件。 

（三）配备留样专用容器、冷藏设施以及留样管理人员。 

 

第三章 食品销售的许可审查要求 

第一节 通用要求 

 

第十四条  食品销售场所和食品贮存场所应环境整洁，有良

好的通风、采光、照明条件，并避免日光直接照射。地面应做到

硬化，平坦防滑并易于清洁消毒，并有适当措施防止积水。 

食品销售场所和食品贮存场所应与生活区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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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销售有温度控制要求的食品，应配备与经营品

种、数量相适应的冷藏、冷冻或加热、保温设备，设备应保证食

品贮存销售所需的温度等要求。冷冻、冷藏柜（库）应设有可正

确指示内部温度的测温装置。 

第十六条   食品贮存应设专门区域，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

同库存放。贮存的食品应与墙壁、地面保持适当距离。食品与非

食品、生食与熟食应有适当的分隔措施、固定的存放位置和明显

的区分标识。 

贮存对温度湿度有特殊要求的食品，应确保贮存设备、设施

满足相应的食品安全要求，冷藏库或冷冻库外部具备便于监测和

控制的设备仪器，并建立定期校准、维护制度。 

第十七条  散装食品应有明显的区域或隔离措施，生鲜食用

农产品与散装直接入口食品应有一定距离的物理隔离。 

直接入口的散装食品应有防尘、防蝇、防鼠、防虫等有效覆

盖隔离设施，直接接触食品的工用具、容器和包装材料等应具有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合格证明，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应

具有健康证明。 

以散装形式销售的不易于挑拣异物或易引起交叉污染的食

品，应采用小包装计量或使用密闭容器。使用密闭容器的应设置

便于消费者查看食品的工具或手套。 

第十八条  食品销售经营者申请餐饮服务项目的，应按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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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服务许可审查要求进行审查。 

 

第二节 散装熟食销售的许可审查要求 

 

第十九条  销售散装熟食应有销售专区或专柜，配备具有防

尘、防蝇、防鼠、防虫及保温或冷藏功能的设施，设置可开闭式

食品传递设施。工用具、容器和包装材料等应具有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产品合格证明，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应具有健康证明。 

第二十条 申请散装熟食销售的，如需进行切割、分装等简

单处理，应具有专间或专用操作区，符合第四章第二节的相应条

款要求。   

 

第四章 餐饮服务的许可审查要求 

第一节 通用要求 

 

第二十一条  餐饮服务场所应选择地面干燥、有给排水条件

和电力供应的区域，应设置相应的初加工、切配、烹饪以及餐用

具清洗消毒、备餐等操作场所，以及食品贮存、更衣、清洁工用

具存放场所等。食品处理区内不得饲养宠物，不得设置卫生间，

与生活区分隔。不应在餐饮服务场所内饲养、暂养和宰杀畜禽。 

第二十二条 食品处理区应按照原料进入、原料制作、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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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制作、成品供应的流程合理布局。 

第二十三条  食品处理区地面的铺设材料应无毒、无异味、

不透水、耐腐蚀，地面平坦防滑、无裂缝、无破损、无积水积垢，

结构有利于排污、清洗、消毒的需要。排水管道出水口安装的篦

子应使用金属材料制成，篦子缝隙间距或网眼应小于 10mm。 

食品处理区墙壁的涂覆或铺设材料应无毒、无异味、不透水、

防霉、不易脱落、易于清洗。食品处理区内需经常冲洗的场所，

在操作高度范围内的墙面还应光滑、防水、不易积聚污垢且易于

清洗。 

食品处理区的门、窗应闭合严密，采用不透水、坚固、不变

形的材料制成，结构上应易于维护、清洁。需经常冲洗场所的门，

表面还应光滑、不易积垢。餐饮服务场所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门、

窗应安装空气幕、防蝇胶帘、防虫纱窗、防鼠板等设施，防鼠板

高度应不低于 60cm，门的缝隙应小于 6mm。防蝇胶帘应覆盖整个

门框，底部离地距离小于 2cm，相邻胶帘条的重叠部分不少于 2cm。

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通风口、换气窗外，应加装不小于 16 目的防

虫筛网。 

天花板涂覆或装修的材料应无毒、无异味、坚固、无裂缝、

防霉、不易脱落、易于清洁，具备防止鼠类等有害生物掉落的条

件和管理措施。食品烹饪、食品冷却、餐用具清洗消毒等区域天

花板涂覆或装修的材料应不吸水、耐高温、耐腐蚀。食品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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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和清洁的餐用具暴露区域上方的天花板应能避免灰尘散落，

在结构上不利于冷凝水垂直下落。水蒸汽较多区域的天花板有适

当坡度。 

食品处理区应有充足的自然光或人工照明，光泽和亮度应能

满足食品制作需要。 

第二十四条  食品处理区应设置足够数量的洗手设施；洗手

设施应采用不透水、不易积垢、易于清洁的材料制成；洗手设施

附近应配备洗手用品和干手设施等。 

第二十五条 食品处理区内的操作场所应根据制作品种和

规模设置食品原料清洗水池等设施设备，并有明显的区分标识，

动物性食品原料、植物性食品原料应分别设置清洗水池。申请生

食制售的，应设有清洗处理生食水产品原料的专用区域或设施。 

应分别设置盛放动物性食品、植物性食品的容器和加工使用

的工用具，并有明显的区分标识。 

第二十六条  食品制作使用水应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制作现榨果蔬汁、食用冰等直接入口食品的，应配备符合

相关规定的净水处理设备或者煮沸设施设备。 

第二十七条 餐用具清洗消毒、保洁设施与设备的容量和数

量应能满足需要。 

应分别设置餐用具、食品原料、清洁工用具的清洗设施、设

备，并有明显的区分标识。采用化学消毒方法的，应设置餐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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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消毒设施、设备。 

餐用具清洗消毒设施、设备应采用不透水、不易积垢、易于

清洁的材料制成。 

应设置存放消毒后餐用具的专用保洁设施。保洁设施应采用

不易积垢、易于清洁的材料制成。清洁工用具等存放设施应与食

品存放设施、餐具保洁存放设施有明显的区分标识。 

第二十八条  食品处理区应设置非手动带盖的废弃物存放

容器。废弃物存放容器应与食品容器有明显的区分标识。 

第二十九条  原料、半成品、成品的盛放容器和加工工具、

设备应分开并有明显的区分标识。 

第三十条  根据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的贮存要求，设置

相应的食品库房或者贮存场所、贮存设施以及冷冻、冷藏设施。

按照规定需留样的，应配备留样专用容器和冷藏设施，以及留样

管理人员。 

同一库房内贮存原料、半成品、成品、包装材料的，应分设

存放区域并有明显的区分标识；库房应设通风、防潮设施。 

冷冻、冷藏柜（库）应设有可正确指示内部温度的测温装置。 

第三十一条  烹饪场所应配置排风装置。 

第三十二条  更衣区与食品处理区应处于同一建筑内，应位

于食品处理区入口处，更衣设施的数量应满足需要。 

第三十三条 卫生间出入口不应与食品处理区直接连通。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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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间应设置独立的排风装置，排风口不应直对食品处理区或就餐

区。卫生间的排污管道应与食品处理区排水管道分开设置。卫生

间出口附近设置符合条件的洗手设施。 

 

第二节  专间及专用操作区的许可审查要求 

 

第三十四条 从事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中央

厨房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直接入口易腐食品的冷却和分装、分切

操作的（在封闭的自动设备中操作的除外），应分别设置相应的

专间。 

第三十五条 从事备餐，自制饮品制售（在封闭的自动设备

中操作和饮品的现场调配、冲泡、分装除外），果蔬拼盘等的制

作，仅制作植物性冷食类食品，对预包装食品进行拆封、装盘、

分切、调味等简单制作后即供应的，调制供消费者直接食用的调

味料，应设置专用操作区。 

第三十六条 专间要求 

（一）专间内无明沟，地漏带水封。设置可开闭式食品传递

窗口，除传递窗口和人员通道外，原则上不设置其他门窗。 

    专间的门、窗闭合严密、无变形、无破损。专间的门应坚固、

不吸水、易清洗，能自动关闭。专间内外运送食品的窗口应专用，

大小以可通过运送食品的容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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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间内应设有独立的空调设施、专用清洗消毒设施、

专用冷藏设施和与专间面积相适应的空气消毒设施。专间内的废

弃物容器盖子应为非手动开启式。 

（三）专间入口处应设置独立的洗手、消毒、干手、更衣设

施，水龙头应采用非手动式。 

（四）应配备专用的食品容器、工用具、设备和清洁工具。 

第三十七条 专用操作区要求 

（一）与其他场所相对独立，专区专用，应设立专用的食品

容器、工用具、设备和清洁工具。 

（二）集中备餐或供餐的专用操作区内无明沟，地漏带水封。 

（三）应设工具清洗消毒设施和专用冷藏设施。 

（四）入口处设置洗手、消毒设施。水龙头应采用非手动式。 

 

第三节 中央厨房的许可审查要求 

 

第三十八条 场所设置和面积要求 

（一）食品制作和贮存场所面积应与制作食品的品种和数量

相适应。 

（二）场所地面应采用便于清洗的硬质材料铺设，有良好的

排水系统。窗户、墙角、柱脚、墙面、地面设置应易于清洁。 

（三）如设置窗台，其结构应能避免灰尘积存且易于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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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设施设备要求 

（一）制作场所入口处设置更衣场所、风淋或风幕装置。 

（二）应根据制作工艺，配备原料清洗、切配、熟制、速冷、

包装、异物检测等设备。 

（三）应设有冷却和分装、分切直接入口易腐食品等的专间，

在封闭的自动设备中操作的除外。 

（四）应配备标签信息标注的设备设施。 

第四十条  运输设备要求 

（一）配备封闭式专用运输车辆，以及专用密闭运输容器。 

（二）运输车辆和容器内部材质和结构便于清洗和消毒。 

（三）根据食物特点，配备保温或冷藏等设施，保证食品配

送过程的温度等条件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第四节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的许可审查要求 

 

第四十一条 场所设置和面积要求 

（一）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食品处理区面积与单次最大供餐人

数相适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依据实际

制定食品处理区面积与供餐人数比例。 

（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需要分餐的应设置分餐间。分餐间

的设置应符合本章第二节专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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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设有冷却和分装、分切直接入口易腐食品等的专间，

在封闭的自动设备中操作的除外。 

（四）场所地面应采用便于清洗的硬质材料铺设，有良好的

排水系统。 

第四十二条 设施设备要求 

（一）应配备能够满足需求的餐用具清洗消毒设施设备。 

（二）采用冷藏方式贮存的，应配备符合规定时间内降至冷

藏温度要求的设施设备。 

（三）应配备信息标注的设备设施，为配送食品的包装、容

器或者配送箱等标注信息。 

第四十三条 运输设备要求 

（一）配备封闭式专用运输车辆，以及专用密闭运输容器。 

（二）运输车辆和容器内部材质和结构便于清洗和消毒。 

（三）根据食物特点，配备冷藏或保温等设施，保证运输时

冷藏温度保持在8℃以下，保温温度保持在60℃以上。 

第四十四条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得申请生食类食品，冷食

类食品中的冷荤类食品、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制售项目。 

 

第五节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的许可审查要求 

 

第四十五条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应按要求配备专职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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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人员，并通过考核。 

第四十六条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需要集中备餐的，应设专用

的备餐间或专用操作区，符合本章第二节的相应条款要求。 

第四十七条  集中用餐单位开办食堂的应以集中用餐单位

法人为申请人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第四十八条 供餐对象为中小学生的学校食堂、托幼机构食

堂不得申请生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中的冷荤类食品、冷加工糕

点等高风险食品制售项目。 

第四十九条  高校申请集中用餐单位食堂许可的，按照教育

管理层级对应原则，中央部属及省属高校由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负

责审查，其他高校由市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审查。 

 

第六节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承包经营的许可审查要求 

 

第五十条  集中用餐单位引入社会经营单位承包或委托经

营（以下简称承包经营）食堂的，除符合通用要求外，集中用餐

单位还应提交承包经营企业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与承包经营企业

签订的食品安全责任协议、集中用餐单位食堂承包经营管理制度。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承包经营管理制度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内

容：承包经营企业的食品安全义务和责任，定期对承包经营企业

食品安全进行检查的规定，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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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报告，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后能够保障供餐的应急管理措施等要

求。 

第五十一条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变更经营形式，自营改为承

包经营的，以及承包经营企业发生变化的，应按照《食品经营许

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申请变更，监管部门应进行

现场核查。根据申请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等情况对符合条件的，

准予变更。对不符合条件的，集中用餐单位应立即采取整改措施，

经整改仍不相符的，依法不予变更。 

第五十二条  承包经营企业应在集中用餐单位食堂所在辖

区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营业执照主体类型应为企业。 

承包经营企业还应具备三年以上餐饮服务或餐饮服务管理

经历，既往经营规模和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应与拟承包食堂的

经营面积、经营项目、供餐人数等相匹配。 

跨省承包经营集中用餐单位食堂的，应在集中用餐单位食堂

所在辖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并向经营者所在辖区和从事经营活

动所在辖区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报告包含且不限于以下

内容： 

（一）总部简介，包括地址、法人、联系方式、被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情况。 

（二）承包食堂情况，包括学校数量及地址、服务学生数量、

承包期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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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学校签订食品安全责任协议情况。 

（四）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情况。 

相关报告情况记入食品经营许可管理信息平台。 

第五十三条  存在下列情况的企业不得承包集中用餐单位

食堂： 

（一）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二）在一年内累计三次受到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以

外处罚。 

（三）一年内检出 3 批次及以上由于自身原因餐饮食品以

及餐具不合格。 

第五十四条  承包经营企业应按要求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并通过考核。 

 

第七节 其他 

 

第五十五条  申请热食类制售经营项目的，应符合第二章和

本章第一节的要求。 

第五十六条  申请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自制

饮品制售（在封闭的自动设备中操作和饮品的现场调配、冲泡、

分装除外）的，除符合第二章和本章第一节通用要求外，还应符

合本章第二节相应条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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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  申请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集中用餐

单位食堂、承包经营企业除符合第二章和本章第一节通用要求外，

还应符合本章第二节至第六节的相应规定。 

第五十八条  简单制售食品安全风险较低食品的（生食类食

品，冷食类食品中的冷加工糕点、冷荤类食品等高风险食品除外），

应符合第二章要求的同时，需取得相应食品经营项目许可，但可

以适当简化所需专间或专用操作区的要求。 

 

第五章 其他类食品经营的许可审查要求 

第一节 食品经营连锁企业总部的许可审查要求 

 

第五十九条  食品经营连锁企业总部应设置独立的食品安

全管理部门和组织机构。 

第六十条  食品经营连锁企业总部根据其经营模式，应相应

具备以下条件： 

（一）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建

立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二）配备专职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 

（三）具有与配送食品品种和数量相适应的食品仓库、运输

工具和保温、冷藏（冻）等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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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立食品采购、配送管理台

帐，内容包括：供货商信息、产品采购信息、配送点信息（名称、

地址、联系方式以及配送食品的品种等）、配送清单（单位名称、

配送对象、配送日期、品种、数量、生产日期或批号、发货人、

收货人）等。 

（五）具有与连锁管理运营模式相适应的中央厨房管理、配

送中心管理、门店巡查，内控等制度。 

（六）具有中央厨房、配送中心、门店选址及设备布局和工

艺流程要求。 

（七）具有中央厨房、配送中心、门店的消毒、更衣、盥洗、

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

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要求。 

 

第二节 餐饮服务管理公司的许可审查要求 

 

第六十一条  餐饮服务管理公司应设置独立的食品安全管

理部门和组织机构。 

第六十二条  餐饮服务管理公司根据其经营模式，应相应具

备以下条件： 

（一）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建

立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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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备专职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具备从事三年以上实体店餐饮服务管

理经验。 

（三）有分公司的，具有对分公司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食

品安全内控制度。 

 

第三节 利用食品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许可审查要求 

第六十三条  利用食品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食品经营

者应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和巡查、进货查验记录、场所及设备设施

清洗消毒和维修保养、食品及食品原辅料的贮存和清洗、变质或

超过保质期食品的处置、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方案等制度。 

第六十四条  食品自动设备应设置在固定地点，并符合本通

则第九条规定。 

第六十五条  利用食品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食品经营

者应提交自动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食品自动设备直接接触食品

及原料的材质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自动设备密闭性应

能有效防止鼠、蝇、蟑螂等有害生物侵入。 

第六十六条  食品自动设备应具备经营食品所需的冷藏冷

冻或者热藏条件，具有温度控制和监测设施。 

第六十七条  食品自动设备具备食品制售功能的，与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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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直接接触的容器、管道及其他部位需要清洗消毒的，应具备

内置的自动洗消装置或相应的洗消设备设施。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根

据本通则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六十九条  本通则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七十条  本通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2015 年 9 月 30日原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试

行）》同时废止。 

 

 

原文地址：

https://www.samr.gov.cn/hd/zjdc/art/2023/art_c022ebbaec

1a47b3958a9c7a4da8c841.html 

 

 

 

 

 

 

 

 

 

 



 

 

 57 / 79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2023 年第三季度 

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的通告 

〔2023 年 第 20 号〕 

 

2023 年第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完成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 2130838 批次，依据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进行检验，发现不合格样

品 55473 批次，监督抽检不合格率为 2.60%，较 2022 年同期下降 0.33 个百分

点。 

从抽样食品品种来看，消费量大的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肉

制品，蛋制品，乳制品等 5 大类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率分别为 0.73%、0.99%、

0.85%、0.16%、0.08%，均低于总体抽检不合格率。与上年同期相比，餐饮食

品、饼干等 22 大类食品抽检不合格率有所降低，但蔬菜制品、调味品、水果制

品等 10 类食品抽检不合格率有所上升。各类食品监督抽检结果见附件。 

从检出的不合格项目类别看，一些不合格项目占抽检不合格样品总量为：农

药残留超标 36.20%，微生物污染 18.76%，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13.20%，有机物污染问题10.03%，兽药残留超标8.86%，重金属等污染6.48%，

质量指标不达标 5.27%。 

针对监督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向社会公布监督抽检结果，

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开展核查处置，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特此通告。 

附件：2023 年第三季度各类食品监督抽检结果汇总表 

 

市场监管总局 

2023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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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第三季度各类食品监督抽检结果汇总表 

序号 食品种类 
样品抽检 

数量/批次 

合格样品 

数量/批次 

不合格样品 

数量/批次 

样品 

不合格率 

1 
餐饮食品 235373 220779 14594 6.20% 

其中：餐饮具 64167 51683 12484 19.46% 

2 蔬菜制品 48008 46294 1714 3.57% 

3 食用农产品 875314 846128 29186 3.33% 

4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25874 25135 739 2.86% 

5 淀粉及淀粉制品 37467 36848 619 1.65% 

6 水果制品 29074 28664 410 1.41% 

7 糕点 108082 106604 1478 1.37% 

8 饮料 71073 70103 970 1.36% 

9 调味品 109488 108098 1390 1.27% 

10 酒类 68041 67248 793 1.17% 

11 冷冻饮品 16009 15830 179 1.12% 

12 水产制品 14036 13880 156 1.11% 

13 豆制品 37047 36663 384 1.04% 

14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51194 50688 506 0.99% 

15 茶叶及相关制品 19608 19418 190 0.97% 

16 食糖 15204 15068 136 0.89% 

17 肉制品 53401 52945 456 0.85% 

18 方便食品 28920 28701 219 0.76% 

19 粮食加工品 120789 119913 876 0.73% 

20 饼干 19052 18916 136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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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食品种类 
样品抽检 

数量/批次 

合格样品 

数量/批次 

不合格样品 

数量/批次 

样品 

不合格率 

21 薯类和膨化食品 15305 15217 88 0.57% 

22 蜂产品 6484 6451 33 0.51% 

23 特殊膳食食品 1940 1933 7 0.36% 

24 速冻食品 26135 26070 65 0.25% 

25 保健食品 9922 9899 23 0.23% 

26 罐头 15711 15680 31 0.20% 

27 糖果制品 21957 21916 41 0.19% 

28 食品添加剂 2630 2625 5 0.19% 

29 蛋制品 9337 9322 15 0.16% 

30 婴幼儿配方食品 2649 2645 4 0.15% 

31 乳制品 33820 33793 27 0.08% 

32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1243 1242 1 0.08% 

33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204 204 0 0.00% 

34 其他食品 447 445 2 0.45% 

合计 2130838 2075365 55473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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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10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4.0% 猪肉价格下

降 30.1% 

11 月 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23 年 10 月份全国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数据。数据显示，10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2%，其中食品价

格下降 4.0%。食品中，猪肉价格下降 30.1%。 

从同比看，CPI 下降 0.2%，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降幅扩大。食品价格下降

4.0%，降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75 个百分点。食品中，

猪肉价格下降 30.1%，降幅扩大 8.1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55 个百分点；

鸡蛋、牛羊肉、鲜菜和食用油价格也下降较多，降幅在 3.5%~6.4%；鲜果价格

由上月下降 0.3%转为上涨 2.2%。 

从环比看，CPI 下降 0.1%。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0.3%转为下降 0.8%，

影响 CPI 下降约 0.14 个百分点，是带动 CPI 环比由涨转降的主要原因。食品中，

10 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农产品供应总体充足，加之节后消费需求有

所回落，鲜活食品价格大多下降，其中鸡蛋、猪肉、鲜菜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4.3%、2.0%、1.9%和 1.4%，均呈季节性回落，合计影响 CPI 下降约 0.13 个百

分点。（施晓娟） 

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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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衔接市场监管部门！ 

《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第二十五条  农业农村部门发现生产经营主体开具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存在虚

假信息或者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食用农产品不合格等问题，应及时将不合格食

用农产品的流向信息通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未按照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达

标合格证存在虚假信息、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食用农产品不合格等问题，向当

地农业农村部门通报的，农业农村部门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进行调查处理。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及时查处；不属

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按照《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及时移交有权管辖机关查

处。 

 

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工作，落实农产品生

产经营主体责任，促进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相衔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以下简称承诺达标合

格证）是指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等依法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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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其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农药兽药残留等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落实主体责

任的质量安全标识。 

 

第三条  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水果、茶鲜叶、畜禽、禽蛋、养殖

水产品等食用农产品应当实施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鼓励对其他食用农产品开具

承诺达标合格证，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补充规定。 

第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健全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名录，建立在产地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名录，并实行

动态管理。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动态归集管理辖

区内的各类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名录。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按照职责负责辖区内承诺达标合格

证开具、收取、保存等工作的指导服务和监督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同级人民政府支持，

将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第二章  生产主体开具 

第七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有关规定，建立并严格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科学合理

使用农业投入品，如实做好农产品生产记录，加强生产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保

证销售的农产品符合质量安全标准。 

第八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根据质量安全控制、自行检

测或委托检测结果，在农产品产地批批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如实做好开具记录，

记录至少保存二年。以质量安全控制符合要求为依据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必

须实施科学的质量安全控制措施；以自行检测或委托检测为依据开具承诺达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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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的，检测的项目应当根据实际用药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检测。禁止虚假或者

冒用他人名义违规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 

第九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具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应至少包

括以下内容： 

（一）承诺事项： 

不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停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

对承诺的真实性负责。 

（二）承诺依据（可以选择一种或者多种方式）： 

1.质量安全控制符合要求； 

2.自行检测合格； 

3.委托检测合格。 

（三）基本信息： 

1.产品名称； 

2.重量或数量； 

3.产地（应具体到乡镇）； 

4.生产者盖章（签名）； 

5.联系方式； 

6.开具日期。 

基本信息在农产品包装标识上已标注的，承诺达标合格证上可不重复标注。 

第十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根据产品、包装的实际情况调

整承诺达标合格证尺寸。采用二维码标识样式的，扫码后应能够突出显示承诺达

标合格证有关内容。 

承诺达标合格证可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标签、农产品质量标志等整合展示。 

第十一条  承诺达标合格证可以采取手工填写、打印等方式开具，鼓励采用

信息化手段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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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包装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应以销售包装为单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

证，以适当方式固定在包装表面。散装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应以批次为单元开具

承诺达标合格证，实行一批次一证，随附食用农产品流通。 

第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农户参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各级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应加强对农户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政策支持和指导服

务，设立区域或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站点，为农户提供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指

导、农产品快速检测、承诺达标合格证便捷开具等服务，引导农户积极开具承诺

达标合格证。 

 

第三章  收购主体收取开具 

第十四条  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收购农产品时，应当收取承诺达

标合格证或者其他质量安全合格证明，并采用拍照、留存原件、留存复印件或者

扫码截屏等方式保存，至少保存二年。对于收购大批量带包装农产品的，同一批

次的可采取随机抽取方式保存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质量安全合格证明，并如

实记录收购产品的名称、数量、收取查验时间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等内容，至少保存二年。 

第十五条  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混装或者

分装后销售的，应当依据收取保存的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质量安全合格证明，

并根据收购后的质量安全控制、自行检测、委托检测等情况，在农产品混装或者

分装时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如实做好开具记录，记录至少保存二年。禁止虚假

或冒用他人名义违规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禁止伪造、变造开具记录。 

第十六条  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开具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应至少包

括以下内容： 

（一）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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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取并保存该批次产品的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质量安全合格证明；不

使用非法添加物；不违规使用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对承诺的真实性负责。 

（二）承诺依据（可以选择以下一种或者多种方式）： 

1.质量安全控制符合要求； 

2.自行检测合格； 

3.委托检测合格。 

（三）基本信息： 

1.产品名称； 

2.重量或数量； 

3.收购单位（个人）盖章（签名）； 

4.联系方式； 

5.开具日期。 

基本信息在包装标识已标注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可以不重复标注。 

第十七条  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开具的承诺达标合格证样式、开

具方式和附带方式按照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执行。 

 

第四章  市场主体收取 

第十八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产品批发市场应

当建立健全承诺达标合格证查验等制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应当查验入场食用农产品的进货凭

证和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产品质量合格凭证。 

对无法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产品质量合格凭证的食用农产品，集中

交易市场开办者应当进行抽样检验或者快速检测，结果合格的，方可允许进入市

场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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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企业和集中用餐单

位食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对采购的食用农产品加强进货查验，鼓励优先采购附具承诺达标

合格证的食用农产品。 

第二十条  畜禽屠宰经营者应当严格查验、收取入场畜禽的承诺达标合格证。 

畜禽养殖场、从事畜禽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屠宰企业进场查验登记

制度要求，主动出示、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 

第二十一条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加强对入网农产品经营者的管理。

鼓励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建立制度督促入驻平台的农产品经营者在网络交易平

台规范展示承诺达标合格证信息，并附带承诺达标合格证销售。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通过网

络交易平台、社交平台销售的农产品应当附带承诺达标合格证，在其首页或产品

销售页显著位置展示。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

应当开具而没有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 

（二）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

没有质量安全控制、自行检测或委托检测等依据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 

（三）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

开具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内容不全、基本信息与实际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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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

冒用其他单位（个人）名义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 

（五）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及畜禽屠宰企业未收取、保存承诺

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的； 

（六）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

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未依照本办法规定建立、保存记录或伪造、变造记录的。 

第二十三条  对附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食用农产品抽检出禁用农药兽药、停

用兽药和非法添加物或者常规农药兽药残留超标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有关规定对导致产品不合格的生产经营主体从重处罚。 

第二十四条  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畜禽屠宰企业发现第二十二

条所列情形的，应当报告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农产品生产

者、收购者属地农业农村部门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第二十五条  农业农村部门发现生产经营主体开具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存在虚

假信息或者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食用农产品不合格等问题，应及时将不合格食

用农产品的流向信息通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未按照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

诺达标合格证存在虚假信息、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食用农产品不合格等问题，

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通报的，农业农村部门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进行调查处理。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及时查处；

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按照《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及时移交有权管辖机

关查处。 

第二十六条  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履行了本法规定的收取、保存

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义务，销售者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

道所采购的农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收购、进货来源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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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予处罚，对其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依法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监督

销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于具有第二十二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和第二十三条情

形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按照规定将其违法违规行为记入其信用档

案，实施信用管理。 

第二十八条  鼓励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进行社会监督，提

出意见和建议，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包括其成员。本办法所称收购是指产

地收购，即食用农产品从生产环节到流通环节的第一次交易行为。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来源：市场监管半月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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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55 个品牌被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将进一步建立健全老字号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的长效机制，推动中华老字号顺应市场机制、持续健康发展。 

今年 4 月，商务部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实施“有进有

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对已有中华老字号进行全面复核。近期，复核结果公布，

将长期经营不善的 55 个品牌，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对经营不佳、业绩下滑的

73 个品牌，要求 6 个月予以整改；继续保留 1000 个经营规范、发展良好的品

牌。据了解，天福号、月盛斋、全聚德、大众肉联、秋林里道斯、梅林、韩复兴

等知名肉类品牌通过复核，得以继续保留。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后续商务部

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建立健全老字号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

老字号深挖文化底蕴，对标先进理念，守正创新发展，更好发挥示范作用。 

 

附：55 个被移出中华老字号名录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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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停部分猪场！傲农存栏连降 6 个月，牧原月度出栏跌破

500 万头！猪病抬头，官方发布非瘟弱毒株防控指南 

近日，上市猪企陆续公布 10 月销售月报，相较 9 月份，销售单价普遍下滑，

过半上市猪企选择降低出栏量。财联社记者从业内获悉，10 月因资金状况、疫

病防控等因素影响，目前行业内母猪产能去化主要集中在中小规模场，在集团场

此前扩产产能抵消下，当前生猪供应量整体依然宽松。 

多卖多亏，多数猪企出栏放缓 

一般而言，猪价持续下滑期间，猪企多卖则意味着多亏损，但对于高负债、

低利润的集团猪企而言，投苗量在 10 个月前已经确定，生猪养大必须按时出栏，

保证出栏量虽然会损害业绩利润，却能保护现金流正常流转并降低平均成本。 

其中，牧原股份、傲农生物、大北农、正虹科技、东瑞股份出栏量环比分别

减少 9.2%、24.9%、5%、21.04%、7.9%；温氏股份、新希望、金新农环比增

长 5.77%、7.24%、3.1%，但上市猪企 10 月销售均价普遍较 9 月下滑。 

值得关注的是，“猪茅”本月出栏量放缓，这是自今年 3 月起，牧原股份月

出栏量首次低于 500 万头。10 月销售生猪 488 万头，销售收入 83.89 亿元，销

售均价 14.52 元/公斤，环比下降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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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股份相关人士回应财联社记者：“10 月出栏量并无特殊原因，波动主

要是根据市场行情、客户需求、生产规划等因素适当调整销售策略，销售策略调

整会导致月度出栏波动。” 

傲农生猪存栏连续 6 个月减少，较去年末减少 31.52% 

此外，今年年初“增速王”傲农生物也在迅速收缩产能，不仅月出栏量同比

减少，截至 10 月底生猪存栏量仅为 166.72 万头，较去年末减少 31.52%，财

联社记者发现，傲农生物月末生猪存栏量已连续 6 个月减少，目前与 2021 年三

季度存栏数量持平。 

截至三季度末，傲农生物资产负债率在上市猪企中仅次于*ST 正邦，对于当

前存栏量，傲农生物内部人士向财联社记者表示：“公司对偏远地区或生产成绩

比较差的猪场进行了调整和关停，现在市场上母猪产能较大，猪价疲弱，公司对

产能做出缩减，截至三季度末，公司能繁母猪和后备合计约 20 万头左右。近两

年公司因为亏损和前期猪场建设导致负债率较高，近期公司转让育种板块预计能

带来约 10 亿资金，届时有望降低负债率。” 

猪病抬头，中小养户产能淘汰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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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地降温但业内期盼的旺季还未如约而至，猪价进入“至暗时刻”—

—现货价格跌至 14.8 元/kg 左右，今日生猪主力期货 2401 连续 4 日下跌，报

收 15710 元，今日触及近 9 个月新低。 

10 月以来部分省份疫病抬头，散户、规模场恐慌性出栏，因此淘汰母猪价

格大幅下行，而目前市场消费意愿不强，冻品库存较高，猪价一蹶不振。 

新希望在近期的调研中表示，生猪疫病在大环境里普遍存在，尤其在南方雨

季和北方冬季，对行业和企业都有比较大的冲击，最近逐步入冬，疫情也有高发

的苗头。公司前几个月总体控制得还行，尤其是种猪场，10 月底有个别场线受

到影响，但目前在个位数范围之内。目前来看，随着冬季气温转凉，疫情扩散，

一些社会上的中小场线由于资金链的压力，可能在洗消、物资等投入上会放松，

这些猪场受影响可能会较大。 

行业人士向财联社记者表示，事实上猪病影响力在逐步弱化，由于猪价较低，

生物防控有所懈怠，北方多地猪病爆发，但主要集中在中小规模猪场，散户去化

幅度较大，集团、大厂几乎没有，这也侧面说明目前集团猪场已经积累了一定防

控经验，目前母猪淘汰量放观整个市场影响较小。 

上海钢联最新公布的能繁母猪存栏量数据也印证这一看法，母猪去化主要在

中小规模场，目前生猪供应量整体依然宽松。今年 10 月，208 家综合样本能繁

母猪存栏量为 520.62 万头，环比下跌 0.44%，较 9 月跌幅有所扩大；其中 123

家规模场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跌 0.35%，同比增长 0.20%，85 家中小散能繁

母猪存栏量环比下跌 3.08%，同比下跌 12.06%。 

官方发布《养殖场非洲猪瘟病毒弱毒株防控技术指南》 

为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指导养殖场及时发现非洲猪瘟弱毒株，提升防控

能力，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于近日编写了《养殖场非洲猪瘟病毒弱毒株防

控技术指南》，供各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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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养殖场非洲猪瘟病毒弱毒株防控技术指南》  

当前，我国非洲猪瘟出现弱毒株感染情况，生猪感染弱毒株后，水平传播能

力强、潜伏期长、带毒排毒水平低，持续时间长且无规律，临床呈现隐蔽性强、

早期监测难，对母猪群体生产性能影响较大等特点。为指导养殖场及时发现非洲

猪瘟病毒弱毒株，提升防控能力，制定本技术指南。 

来源： 新牧网 

 

 

 

中国肉类协会猪业分会秘书处 

联络方式：17744492913    

邮箱：411534016@qq.com                                                        

    2023 年 11 月 10 日 

javascript:void(0);


 

 

 77 / 79 
 

 

 



 

 

 78 / 79 
 

 

 



 

 

 79 / 79 
 

 

 


